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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

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

科研成果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

院（以下简称“研究院”）科技创新能力建设，建立以创新

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科研绩效评价机制，奖励在科技创新方

面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，根据《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

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（国发〔2018〕25 号）》、《关于破除科

技评价中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（国科发

监〔2020〕37 号）》、《关于推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高质量发

展的指导意见（国知发运字〔2021〕7 号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研究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研究院科研奖励坚持“诚信为本、质量为先和

贡献为重”的原则，重点突出围绕科学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

需求产出标志性成果的评价导向。

第三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研究院全职或双聘科研人员，

主要包括科技奖项完成人、科研项目负责人、高质量学术论

文完成人和知识产权发明人等。

皖国科能源科字〔2021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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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奖项设置与奖励标准

第四条 研究院科研成果奖励类型包括科技成果奖、研

究成果奖、科研项目奖、知识产权奖 4 类。

第五条 科技成果奖是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项的

成果进行的奖励。要求研究院为第一完成单位或参与完成单

位。具体标准如下。

表 1 科技成果奖的奖励标准

序号 奖项类型 奖励额度（万元）

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500

2 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 300

3 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 150

4 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60

5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奖 5

6 省重大科技成就奖 50

7 省科学技术特等奖 30

8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20

9 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0

10 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5

11 省技术合作奖 5

其中，研究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，给予 100%奖励；作

为第二完成单位的，奖励额度为总额度的 50%；作为第三完

成单位及其他完成单位的，奖励额度为总额度的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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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研究成果奖是对取得新发现、新原理、新方法、

新机制等标志性基础研究成果（主要体现为高质量学术论文）

进行的奖励。要求研究院署名第一或第二单位，且第一作者

或通讯作者为研究院全职或双聘科研人员。

高质量学术论文包括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

期刊论文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和国内外顶

级学术会议论文（以下简称“三类高质量论文”）。国际顶级

或重要科技期刊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、国内外

顶级学术会议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结合学科或技术领域选

定后公布。

高质量学术论文评价标准包括论文学术价值、科技期刊

/会议影响力、论文被引率、论文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等方

面。论文奖励根据论文评价等级，由研究院按照每年的科研

奖励资金总量统筹确定。署名第二单位的，奖励资金减半。

表 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评价体系

评价等级 评价标准 奖励标准

一档
论文的原创性、科学性等；科技期

刊或学术会议的影响力、论文被引

率等；研究成果对解决实际问题的

贡献等。

10万元

二档 5 万元

三档 2 万元

四档 1 万元

五档 0.5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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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科研项目奖是对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任务的团队

给予奖励，要求项目牵头单位为研究院。

项目奖励范围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科技重大专

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防科工局、军委科技委等各类国

家级纵向项目，以及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、安徽省重点研发

计划项目、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。

奖励标准根据项目任务书中实际留用研究院的经费（以

下简称“到款”）进行发放，具体标准如表 3 所示。为鼓励

申请国家级科研项目，凡是正式提交国家级项目申请书的，

每个项目奖励 2000 元。

表 3 重大科研项目奖励标准

序号 到款区间 奖励标准 奖金范围

1 到款≤500 万 5% 最高 25 万元

2 500 万＜到款≤1000 万 4%
最低 25 万元，

最高 40万元

3 1000 万＜到款≤5000 万 3%
最低 40 万元，

最高 150 万元

4 5000 万＜到款≤10000 万 2%
最低 150 万元，

最高 200 万元

5 1 亿元以上 1%
最低 200 万元，

最高 500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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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知识产权奖是对创造专利、标准等成果完成人

给予奖励，要求知识产权归属研究院。

表 4 知识产权奖励标准

序号 类别 奖励条件
奖励额度

（万元）

1
授权的国际发明专

利
研究院为第一申请人 5

2
授权的中国发明专

利
研究院为第一申请人 0.5

3
正式发布的国际标

准
研究院为第一起草单位 20

4
正式发布的国家标

准
研究院为第一起草单位 10

对于授权发明专利的奖励，同一创新内容仅限奖励两个

国家或地区的专利。

第三章 组织及评审流程

第九条 研究院在科研成果奖励工作中突出评议，充分

发挥科研单元的主体作用，在各类奖励的组织评审中增加科

研单元提名环节。

第十条 科研人员提出申请

有关成果的第一完成人或项目负责人为该成果的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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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，负责提出奖励申请，并负责奖励通过评定后分配奖

金。若成果第一完成人不是研究院全职或双聘科研人员，则

由研究院相关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并负责奖金分配。

奖励申请需填报内容包括：成果名称，成果内容（简述

研究内容及产生的影响及学术贡献），成果证明材料，以及

成果的完成人等。根据在成果中的实际贡献，允许一人牵头

或参与申报多项奖励。

第十一条 研究中心提名

研究中心对科研人员申报的成果进行评议，然后提名至

科研处。不属于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由科研处审核相关材料

后进行提名。

第十二条 科研处进行资格审查

科研处对研究中心提名成果或项目的支撑材料进行审

查，并提出奖级和奖金建议。

第十三条 院务会审议评定

科研处向院务会提交科研成果奖励建议，院务会审议后

确定是否授予奖励，以及奖级、奖金等。奖励结果在适当范

围内进行公示。对授奖成果或项目有异议者，需提出书面说

明，由院务会再次审定。

第十四条 奖金分配方案

对于公示后决定授奖的成果或项目，由科研处通知成果

第一完成人或项目负责人按照申报材料中确定的完成人名




